
新修正勞動基準法
一例一休、特別休假

遵守法令規定與研析

106年度勞動事務學院第一期-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

提醒:自106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為
月薪制:21009元/月
時薪制:133元/時
*日薪制:應以時薪換算8小時薪資



資料來源：勞動部 106年度勞動事務學院第一期-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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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修正條文實施日期
►明訂106年1月1日實施

第37條（國定假日比照內政部公布放假日＋勞動節）

第38條（特別休假）

►總統12.21公布、12.23施行

第23條（薪資清冊記錄）

第24條（加班費）

第30條之1（四週變形工時）、第36條（一例一休）

第39條（國定假日出勤）

第74條（員工申訴保護條款）、

第79條（罰則）

►由行政院另行公布實施日期

第34條（輪班間隔11小時）

106年度勞動事務學院第一期-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



修法重點I

●第36條:修正為每7日應有之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另1
日為休息日，讓勞工可以確定享有每週兩天之休息(第39條:工
資照給)，勞工也可以同意在休息日加班。
彈性運用法定休息日或提供有經濟需求勞工出勤

●第24條: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資並將出勤時數納入每月延長工時總
數計算。
休息日加班費支出增加避免勞工過度勞動

●第37條:調整國定假日
全國假期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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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II

●第23條:雇主應於發給工資時，提供勞工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
薪資明細單的產製

●第34條:輪班制勞工換班之休息時間至少應有11小時。
充分休息

●第38條:增加特別休假條件並將特別休假排定權交由勞工
特別休天數增加增加雇主通知、無因折算工資責任

●第74條:吹哨保護條款個資保護、不利勞工的處分

●第79條:提高罰則上限至新臺幣100萬元。增訂主管機關得依事
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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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與挑戰I

挑戰一：出勤紀錄記載與輪排班

排班表或出勤紀錄經常並未區分例假日、休息日、國定假日及特別休
假及其他假別，如何依法計算休息日工作時間以及給付加班費？
採用變形工時制度之事業單位如何配合調整？休息日出勤換補休比例?

挑戰二：以月總工時出勤計算加班時數及休假日不算工作時數的錯誤

法定以超過日工時８小時與週工時40小時認定加班時數，但事業單位
習慣以月出勤日數及月總工時概念計算延長工時、加班費，對於休假
日免出勤時數未計算入週正常工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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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與挑戰II

挑戰三：違反哪一條？
一例一休明列於勞動基準法第36條，出勤加班費之計算方式又訂於第24條，
如事業單位未使勞工排定休息日(與例假)，且無給付加班費時，究竟違反
哪一條？
挑戰四：彈性休假與休息日之加班時數間問題？
休息日出勤既認定延長工時，暫依現行函釋似可以選擇補休。但事業單位
強制或暗示勞工僅選擇補休，勢必使得本次修法以勞工休息日加班費提高
限制事業單位不使勞工出勤則才能達到每週二休（一例一休）且增加休息
日政策目的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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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與挑戰III

挑戰四：特別休假是休養生息優先還是換取工資?
限縮協商排定與指定與要求雇主責任：
「勞工指定」、「雇主應告知」、「未休完日折算工資」、「工資清冊記
載」、「定期以書面通知」等規定，如此要如何推動落實特別休假制度
挑戰五：認知勞動基準法僅是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事業單位應該要以遵守法令規定標準為底限，並且積極向上提升勞動條件
作為努力目標，透過勞資會議、工作規則、團體協約與員工進行雙向的溝
通，促進勞資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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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條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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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工資清冊)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
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
次；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
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
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
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
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
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
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
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
年。

修法前

雇主必須置備工資清冊

修法後
1. 雇主應「提供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2. 雇主除原本置備工資清冊，並應記

入「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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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條-(輪班更換班次間隔)

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

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應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
。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
小時之休息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
前項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修法前

應給予適當之休息

修法後

應有連續1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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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勞工每週工作雖然未超過40小時，卻可
能被要求上6天班的現象

落實週休二日

「每7日至少1日休息為例假」 「每7日至少2日休息」修法前 修法後

 勞工若是休息日被要求上班，就
視為加班，加班會被計入延長工
時總數。

 雇主不能要求勞工於例假日上班。
(除非遭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雇主若刻意安排前5日單日排班少
於8小時，星期六勞工就有可能被
要求上班。

為何要修正勞動基準法?

資料來源：勞動部 106年度勞動事務學院第一期-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



週休二日+一例一休=雙贏解決方案

每週不超過40小時正常工時，有些企業會怎麼做…

企業A

企業B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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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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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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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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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40m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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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40m 6h40m

5h

未達到 週休二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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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40工時修正前)

修
法
前

105/01/01
(30條單獨修正並
配套施行細則改為
12天)

105/06/21
(施行細則恢復後)

修法後
(一例一休)

71~110日 64~116日 71~123日 由於並無法定「休息日」，修法前勞工全年

假日係 天到 天不等

確定法定假日為116日
例(休)假有保障

例(休)假保障不足

至少116天

差很大！
週休二日修法過渡期

保障勞工權益，確定法定假日 日116

修
法
後

71 110

(較修法前多6天)

106年度勞動事務學院第一期-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資料來源：勞動部



「1例1休」勞資雙方仍保有休息日加班的選項，惟須受兩項規範箝
制：

週休為1例假+1休息日

 「工資成本」-休息日出勤4小時以內以4小時計，逾4小時至8
小時以內以8小時計，前2個小時加班費另再加給4/3，第3個小
時起加班費另再加給5/3。

雇主成本增加，降低要求勞工出勤誘因。

 「工時安排」-休息日出勤納入延長工時總數(46H)計算。
可避免雇主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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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條-例假、法定休息日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

一日為休息日。

彈性工時制度 例假安排 例假＋休息日
二 週 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 每2週至少應有 4日

八 週 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 每8週至少應有16日

四 週 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 每4週至少應有 8日

18

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一個月46H）。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於休息日工作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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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 休息日

出勤要件受嚴格要求

 需發生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事後24小時內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

出勤權益

 出勤工資加倍發給。

 工作時數不計入每月延
長工時總數(46H) 。

 比照延長工時程序。

 再經個別勞工同意。

出勤權益
 出勤工資2小時內另再加給1又1/3，

第3小時起另再加給1又2/3。

 工作時數計入每月延長工時總數
(46H) 。

出勤要件有協商空間

 天災：天變地異等自然界異動，如颱風、地震、洪水等。
 事變：人為外力造成之重大事件、如戰爭、內亂、暴亂或重大傳染病等。
 突發事件：應視事件發生當下是否為事前無法預知、非屬循環性及是否須緊急處理判斷之。急單或訂單增加非屬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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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法定休息日加班費

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

以上

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

●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

●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

●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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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倍率 2.計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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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後】加班費給付基準

□ 37條休假日 36條例假日 □ 36條休息日 上班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
8H
︵
國
定
假
日
︶

+1又1/3H ※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
件出勤
＋
8H

︵
例
假
︶

2
+1又1/3H

3
+1又2/3H

4
+1又2/3H

5
+1又2/3H

6
+1又2/3H

7
+1又2/3H

8
+1又2/3H

9
+1又1/3H +1又1/3H １+1又2/3H

＋2H

10
+1又1/3H +1又1/3H １+1又2/3H

＋2H

11
+1又2/3H +1又2/3H １+1又2/3H

＋2H

12
+1又2/3H +1又2/3H １+1又2/3H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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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150元為例之加班費
計算(月薪36000元/30天/8小時)

Q：休息日工作1小時，以4小時計，應另再加給900元

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2)=900

Q：休息日工作6小時，以8小時計，應另再加給1,900元

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6) = 1900

Q：休息日工作10小時，以12小時計，應另再加給3,500元

計算方式：(150x1 x2)+(150x1 x6) +(150X2 X4)=3500

1

3

2

3

1

3

2

3

1

3

2

3

22(*休息日工資已折算至法定月薪或時薪)

2

3



第37條－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和平紀念日

 國慶日

 春節（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

 婦女、兒童節合併假日

 民族掃墓節

 端午節

 中秋節

 農曆除夕

 勞動節
※原住民歲時祭儀（具原住民身分者放假一日，日期依原住民委員會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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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條-特別休假對照表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年資 修正前 修正後

滿6個月 0 3 滿13年 18 19

滿1年 7 7 滿14年 19 20

滿2年 7 10 滿15年 20 21

滿3年 10 14 滿16年 21 22

滿4年 10 14 滿17年 22 23

滿5年 14 15 滿18年 23 24

滿6年 14 15 滿19年 24 25

滿7年 14 15 滿20年 25 26

滿8年 14 15 滿21年 26 27

滿9年 14 15 滿22年 27 28

滿10年 15 16 滿23年 28 29

滿11年 16 17 滿24年 29 30

滿12年 17 18 滿25年 30 30 27



第39條-休息日工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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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修法後

休息日工資照給

106年度勞動事務學院第一期-勞動基準法修法課程


